
1 

 

证券代码：002310           股票简称：东方园林           编号：2015-017 

 

北京东方园林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大同市城市建设景观系统工程之金融保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协议签署的概况  

北京东方园林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乙方”）与大同市

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管理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甲方”）、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东

方园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公司”或“丙方”）于 2015年 1月

30日完成了《大同市城市建设景观系统工程之金融保障协议》（以下简称“本

协议”）的签署， 丙方拟发起设立融资计划，用于受让乙方对甲方形成的约 9.8

亿元的期债权。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甲方情况介绍 

大同是中国最大的煤炭能源基地之一，国家重化工能源基地，神府、准格尔

新兴能源区与京津唐发达工业区的中点。历经多年的投资与建设，大同市城市绿

化与园林覆盖取得明显效果。2014年 1月 14日，大同市被国家住建部正式命名

为“国家园林城市”。 

公司自 2008年起按照法律程序积极参与大同市景观系统的建设项目，项目

方为大同市人民政府，甲方为大同市园林局直属单位。 

甲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公司与甲方未发生类似业

务。 

（二）丙方情况介绍 

1、公司名称：北京东方园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 10号院 104号楼 6层 603 

3、法定代表人：李东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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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5、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6、经营范围：非证券业务的投资；股权投资；投资管理、咨询。（不得从

事下列业务：1、发放贷款；2、公开交易证券投资或金融衍生品交易；3、以公

开方式募集资金；4、对除被投资企业以外的企业提供担保。）；投资咨询；投

资管理；经济贸易查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丙方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本协议的主要内容  

丙方有权以其自身或其所能控制和/或影响的其他关联方发起设立融资计划

（以下简称“融资计划”），用于受让乙方对甲方形成的到期债权。大同市政府将

就本融资计划提供有效足额资产给大同市国瑞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由其为本

协议所述 9.8亿元融资计划提供有效足额的资产抵押，并协调大同市经济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就本次融资计划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一）融资计划规模、期限及利率： 

1、融资计划的规模拟为 9.8 亿元人民币。 

2、融资计划的期限为 2+2 年。 

3、融资计划的利率为市场化利率。 

（二）融资计划成立 

甲方、乙方承诺应于本协议生效日后三个月内、融资计划实施前落实《债权

转让协议》、《抵押合同》、《担保合同》、大同市政府出具的应收账款确认函、资

金安排说明等相关必要前置条件。 

（三）保障实施和融资计划资金的运用 

乙方将指定债权转让给债权受让方后，乙方按照与债权受让方签署的债权转

让协议取得债权转让款，乙方收到全额债权转让款后，视为债权转让完成。债权

转让完成后，甲方即不再向乙方履行应付工程款义务，转由债权受让方依照三方

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约定享有债权，并享有向担保人主张担保责任及就抵押物行

使抵押权的合法权利。 

四、协议履行对本公司的影响  



3 

 

（一）本协议是公司通过金融保障模式解决历史应收账款方面的又一重大突

破，加快了大同项目结算进度和应收账款的回款速度，有利于公司资金正常周转，

促进公司健康发展； 

（二）本协议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履行本协议对

甲方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一）本协议涉及的融资计划金额为预估数，具体工程范围和金额需参照大

同市财政局、大同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出具的工程评审报告、审计局审计的决算

报告等工程文件，最终规模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融资计划的成立需要一定的前置条件，包括甲乙丙三方签署的《债权

转让协议》、大同市政府提供的有效足额抵押资产、大同市政府提供出具的应收

账款确认函等文件，时间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大同市城市建设景观系统工程之金融保障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生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月 30 日 




